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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32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4年 12月 21日（星期一）上午 9時 4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參、主持人：林市長 佳龍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蔡瑋婷 

伍、 指（裁）示事項： 

一、 今天名古屋市議會議長藤澤忠率團蒞市參訪，期許透過臺中與名古

屋 2個城市建立友好關係，包括未來開通名古屋往返臺中航線，讓

日本旅客「中進中出」、從臺中進出臺灣；研商雙方議會成為姊妹

議會等，希望透過觀光、文化等多面向合作，讓兩國互動更加頻繁。

（辦理機關：觀光旅遊局、文化局） 

二、 耶誕將至，市府廣場前布置聖誕樹、旋轉木馬等遊樂設施，將市府

妝點得相當有年節的氣氛；也吸引大量的人潮，大多是孩子帶著父

母在排隊，市府廣場顯得相當熱鬧。前陣子市政公園也舉辦了簡單

生活節等多項活動，我們用行動展現，市府是市民的市府、市政廣

場也是市民的廣場。事實上，12月 25日除了是聖誕節，也是新市

府團隊上任週年的日子，這是我們沉澱與反思的機會，所以市府內

部上週也舉辦「創新政策與城市治理研討會」看見施政亮點、也讓

各局處反思，施政是否符合「市民的行動市府、行動的市民市府」

的定位。近一年來，感謝各位同仁的辛勤付出，我們也逐漸聚焦施

政主軸「縮短城鄉及貧富差距、均衡區域發展與世代正義」，要看

見市民的需要，落實各項基礎建設來照顧市民。（辦理機關：本府

各機關） 

三、 衛生福利部公布了「104年度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執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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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績效考核」的結果，臺中市以十項特優拿下全國第一，甚至贏

過資源豐富的臺北市；前不久天下雜誌針對各縣市社會福利政策的

評比，臺中也榮獲第一名，這顯示包括托育托老一條龍、銀髮族免

費申裝假牙、食物銀行擴大辦理、中區再生、資源挹注偏鄉等政策，

已獲得各界的肯定。第一年，臺中已經開始改變，我們已確立施政

方向；未來三年，我們更將加快腳步，讓臺中快速蛻變。（辦理機

關：本府各機關） 

四、 這兩週的市政推動也反映了我們的施政理念，以下與大家分享： 

(一)教育與社福措施：（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1. 海線：除了雙節公車開到海線地區之外，上週海線社區照顧

服務中心也在清水正式啟用，這是臺中第 18個老人日間照顧

中心，特別值得肯定的是，它的前身是老人安養中心、因為

經營不善變成了蚊子館，經市府重新整修後，成為市府推動

721托老一條龍計畫的實施場所，包括提供失智失能老人照護、

長青學苑、大人食堂等服務。另外，位於沙鹿的港區運動公

園也在上週正式動工，這都是均衡城鄉發展的具體展現。 

2. 偏鄉地區：為實現教育平權、關懷偏遠地區學校學童，我請

太太婉如代表我前往和平區達觀國小、自由國小、平等國小、

梨山國中小以及烏日區溪尾國小等偏鄉學校了解學生學習的

狀況，並開設偏鄉小學課後照顧班、提供偏鄉課後社團補助

等。而且，針對本市老舊校舍改善，市府也已在明年編列 6

億元改建經費，希望在 2022年以前完成全市所有老舊校舍改

善，總經費預計 50億元，透過逐年編列預算加以改善。 

3. 愛鄰守護隊：南區區公所在過去半年以來、成立愛鄰守護隊

之後，訪視了近 2,500 人，從明年起，我們將這樣的機制推

廣到全市，朝「625里、一里一守護」的目標前進，透過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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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合作、為弱勢民眾提供全人式的關懷服務。 

(二)環境及空氣品質：近期 PM2.5汙染指數嚴重，達「紫爆」程度，

市府對於操之在我們的部分，已主動積極啟動應變機制，包括

協調台電啟動降載措施；要求台電、中龍建置室內生煤儲存場；

制定「臺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本

自治條例將於 12/23在議會進行二三讀，請環保局及相關局處

積極爭取議會支持通過法案，保障本市空氣品質。此外，感謝

國雄建設、龍寶建設、順天建設、慶仁建設、雙橡園開發等五

家建設公司率先響應「臺中市空地管理自治條例」，進行工地

綠美化，減少地表裸露、抑止揚塵，並有效降低空污。（辦理

機關：環境保護局） 

(三)產業發展與青年就業：上週產業 4.0旗艦計畫有很大的進展，

經發局在集會堂舉辦的「2015 工具機與工業 4.0 高峰論壇」、

超過 700 個參與人次；勞工局近期也與本市 42 所大專院校及

高中職簽署結盟，並加強與勞動部中部職訓中心的合作。例如

今年市府促成東勢高工與建築業界合作等。而今天進行的 2個

專案報告，農業局的「青年加農」與勞工局「摘星計畫」顯示

市府對於年輕人在創業及就業的補助成果，也讓臺中成為「宜

居」更適合「移居」的城市，也落實我們「打造臺中成為生活

首都」的目標。（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 對於城市治理而言，市府應提供適合的平台、機制與資源，形塑新

的可能性，讓青年有希望，社會才有希望。青年加農及摘星計畫等

政策並非只是金錢上的補助，而是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上，整合跨機

關資源，透過創新的政策，讓年輕人獲得實質的幫助。透過政府幫

助年輕人、年輕人再幫助更多的人，形成一個善的循環。我也希望

市府團隊以此啟動創新治理的示範，也對其他政策推動形成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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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並落實「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對於今天農業局「『青年

加農‧賢拜傳承』計畫執行成果」及「『摘星青年、築夢臺中』創

業計畫 104年執行成果」兩項專案報告，以下幾點裁示： 

(一)市府的重大政策已整合成為 2025臺中好生活 13項旗艦計畫，

其中之一就是「青年希望工程」，這是青年加農政策與摘星計

畫的上位概念，經過潘副市長進行跨局處整合協商後，包括教

育局、勞工局、農業局、經發局等，已成為本府青年政策推動

的整合平臺，教育局今年已投入 5,000萬元辦理前導作業，農

業局明年也已編列 6億元的農發基金。相關計畫請潘副市長協

助各局處強化橫向連繫與合作，旗艦計畫目前已由研考會控管，

希望整合平台以達成具體成果。（辦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 

(二)推動青年政策不應僅限於創業或就業，更要創造良好的生活環

境，透過社會住宅、托育一條龍等各項重要政策，滿足青年朋

友在就業、住宅、家庭及生活等方面的需求。數據資料顯示，

臺中市的社福人均比是六都最低，除了爭取中央爭加社福人力

外，如何以有智慧的方式讓治理發揮更大的效益，是支撐城市

治理很重要的部分。我們希望以青年為中心、提出相關政策，

讓零歲到 100歲的市民在臺中都能得到政府最重要且必要的關

懷服務。（辦理機關：教育局） 

(三)本府已訂頒「臺中市政府青年事務審議會設置要點」（11月 17

日），做為彙集本市青年民意的管道，提供本府興革建言，請

教育局儘速讓青年議會落實施行，並研議納入摘星青年及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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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農等議題，進而作為審議式民主的討論議題。（辦理機關：

教育局） 

(四)「青年加農」政策，除了具備活化農地及解決農業從業人口高

齡化等政策意涵之外，也希望青年農民加入一級產業，能以創

新思維改變傳統產業模式，並以在地食材、地產地銷的模式，

像是學校營養午餐提供非基改大豆製品等，結合生產有機作物

及非機改大豆契作等，這些涉及跨局處的合作就是創新的關鍵；

因此，推動政策時，亦應回歸人本思考、問題導向並提出創新

的治理措施。（辦理機關：教育局、農業局） 

(五)請教育局與農業局合作，研議導入食農教育，引導小朋友帶入

家庭親子的同樂時光，進而驅動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課程，

搭配 2018 世界花博，帶動臺中成為花園城市，透過學子親自

下田及與農民的對話，增添愛物惜物的觀念之餘，也增進對農

業的認識與體認，擴大未來職涯發展與選擇的可能。（辦理機

關：教育局、農業局） 

(六)「摘星計畫」活化許多閒置空間，因涉及許多局處，且三大基

地未來導向委外管理，請都發局、文資處與勞工局加強聯繫，

做好創業青年與 OT 廠商的聯繫工作，以利後續基地的管理維

護；而創業青年進駐之初，除鼓勵店家可自發性舉辦活動，也

請勞工局提供必要的宣傳協助（例如利用市政府 line，或刊登

平面廣告等方式）。另外，未來在青年進駐後，包括貸款、創

投、融資、申請中央性研發等部分，也請勞工局轉介經發局提

供協助。同時請張副市長協助強化跨局處橫向聯繫，以引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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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進行研發、創新、設計並創設品牌。（辦理機關：都市發

展局、文化局、勞工局、經濟發展局） 

(七)文化局推動「以中區為主」的雙十流域文化生活圈，希望藉由

舊的歷史建築結合新的青年創意與創業，體現新舊融合的獨特

風格，請文化局參考「摘星計畫」辦理經驗，創造更好的政策

成效。（辦理機關：文化局） 

(八)就「青年加農」及「摘星計畫」相關執行成效，請新聞局協助

加強宣傳，事實上，「青年加農賢拜傳承」計畫已被桃園市政

府仿效，我也希望中央能促成全國各縣市同步並進，更大規模

幫助青年農民，摘星計畫的三大基地都相當有特色，也希望透

過這些成功創業青年的經驗，吸引觀光人潮、並帶動在地產業

發展。（辦理機關：新聞局） 

六、 有關經發局口頭報告，配合經濟部「自己的電自己省」智慧節電計

畫提案數，據了解有其他縣市創意提案已經超過本市的提案數量，

請新聞局協助透過市府官網、市長臉書(FB)及 LINE 通訊軟體加強

宣傳請市民踴躍提案。（辦理機關：新聞局） 

陸、散 會（上午 11 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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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32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4年 12月 21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財政局 

檢陳本府擬處分本市霧峰區霧峰段霧峰

小段365-1710地號等8筆，面積合計

19,167平方公尺(約5,798.02坪)學校代

用地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市

議會審議。 

02 環境保護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九條、第十條修

正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法制局

發布施行。 

03 經濟發展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產業發展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辦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修正後通過，第四條增

加「利息支出」項目，

移請法制局發布施行。 

04 都市發展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

檢及替代改善計畫審查作業收費標準」

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法制局

發布施行。 

墊 01 水利局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廠辦

理103年馬鞍水庫清淤土石販售案補助

本府辦理「103年馬鞍水庫清淤土石販售

案補助計畫」之經費910萬4,000元整，

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市

議會審議。 

墊 02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局辦理「105年度臺

中市旅遊服務中心營運管理補助計畫」

經費198萬元整，本府105年度已編列配

合款88萬3,156元，合計286萬3,156元，

以上補助款198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

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市

議會審議。 

墊 03 文化局 

有關文化部全額補助本府辦理「臺中國

家歌劇院新建工程輪椅觀眾席位優化工

程」，經費計新臺幣598萬1,327元，擬

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市

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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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 04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局辦理104年度遊

憩據點特色加值計畫「臺中市美術園道

再生-創藝綠色廊道」經費2,370萬元

整，本府建設局於105年度編列配合款

630萬元整，合計3,000萬元整，以上補

助款2,370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市

議會審議。 

墊 05 經濟發展局 

台電公司104年度補助本市清水區公所

辦理「中社社區發展協會建置運動、遊

戲器材計畫」經費計18萬元整，擬請同

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市

議會審議。 

 


